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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为进一步压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局开展了2023年“文化繁荣发展专项资金（竞技体育）”项目（以下简称“竞技体育项目”）绩效自评工作。针对该项目的过程、产出和效益等方面的内容，我局着重盘点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分析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现就该项目的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资金分配方式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批复2023年省级部门预算的通知》《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文化繁荣专项资金（省体育局部分）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72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2023年度体育彩票公益金上年结转资金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154号）、《广东省财政厅关于调剂部分资金用途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158号），2023年“竞技体育项目”资金共50,829万元，其中：省直单位49,534万元、转移支付市县1,295万元，项目资金已于2023年1月、6月、11月分批到位。
在资金分配方面，我局采取因素法与项目制相结合，以项目制分配为主的方式。根据各直属单位、市县申报项目，同时综合考虑各项目单位往年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及年度工作目标等因素提出资金分配建议后，经省财政厅审核，按程序报批后下达。
竞技体育项目包含3个政策任务：备战重大体育赛事、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运动队保障。各政策任务资金分配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竞技体育项目资金分配情况表
	资金类型
	项目单位/地市
	政策任务
	金额
（万元）
	资金
文号

	
	
	备战重大体育赛事
	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
	运动队保障项目
	
	

	省直单位
	省直单位
合计
	34471.34
	4580
	10482.66
	49534
	

	
	广东省体育局
	130
	1435
	3295
	4860
	2023年度部门预算

	
	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
	2500
	——
	92
	2592
	

	
	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
	2700
	——
	540
	3240
	

	
	广东省高尔夫球运动中心
	900
	60
	——
	960
	

	
	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200
	——
	——
	200
	

	
	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
	12396.09
	——
	4114.66
	16510.75
	2023年度部门预算、粤财科教〔2023〕154号、158号

	
	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
	9674.25
	50
	862.3
	10586.55
	

	
	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
	3353
	400
	1108.7
	4861.7
	

	
	广东海上项目训练中心
	2498
	66.57
	470
	3034.57
	

	
	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
	36.51
	——
	36.51
	2023年度部门预算、粤财科教〔2023〕158号

	
	广东省人民体育场
	——
	51.92
	——
	51.92
	

	
	广东省社会体育和训练竞赛中心
	120
	2480
	——
	2600
	2023年度部门预算、粤财科教〔2023〕72号、154号

	转移支付市县
	地市合计
	0
	1195
	100
	1295
	粤财科教〔2023〕72、154号

	
	广州市
	——
	50
	——
	50
	

	
	惠州市
	——
	20
	——
	20
	

	
	肇庆市
	——
	455
	——
	455
	

	
	汕头市
	——
	100
	——
	100
	

	
	江门市
	——
	340
	——
	340
	

	
	阳江市
	——
	100
	——
	100
	

	
	湛江市
	——
	70
	——
	70
	

	
	河源市
	——
	——
	100
	100
	

	
	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
	——
	60
	——
	60
	

	总计
	34471.34
	5775
	10582.66
	50829
	


（二）项目主要用途、扶持对象
1.备战重大体育赛事：安排34,471.34万元用于保障8个训练中心备战工作需要和支持相关俱乐部、协会、社会团体等参与备战，包括备战、训练、参赛，开展人才引进、训练器材费、外训外赛、营养调控费、科研运作费和科医器材经费、反兴奋剂和训练相关保障等工作，提高备战水平，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为体育强省做出贡献。
2.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安排5,775万元用于资助2023年度在我省举办或承办的全国及以上各类型竞赛活动19项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发展，做好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赛前各项准备工作，安全、顺利完成赛事组织和安全生产工作。
3.运动队保障：安排10,582.66万元用于改善我省优秀运动队的训练比赛及生活设施、省级训练中心运动员宿舍及场馆维修改造，以达到科学训练要求；开展退役运动员培训工作，促使运动员顺利转岗.提高退役运动员就业水平。
（三）项目绩效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告知2023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等相关预算安排计划的通知》《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3年文化繁荣专项资金（省体育局部分）的通知》（粤财科教〔2023〕72号）等文件，竞技体育项目的三个政策任务绩效目标和指标分别如表1-2、1-3、1-4所示。
表1-2 竞技体育项目（备战重大体育赛事）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提升备战管理，推进训练创新与科技赋能，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体育竞赛，切实提高训练备战水准。
2.全力以赴备战并参加第19届亚洲运动会（杭州），实现“保持竞争优势，为国家、省份争光”的任务目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优势项目数量（个）
	≥19

	
	
	
	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人数（人）
	≥54

	
	
	
	引进高水平运动员人数（人）
	≥64

	
	
	
	引进专业运动领域复合团队专家数（人）
	≥50

	
	
	
	依托社会力量申办和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项目数量（个）
	≥10

	
	
	
	参加国内比赛人次（人次）
	≥3400

	
	
	质量指标
	教练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95

	
	
	
	运动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95

	
	
	
	反兴奋剂培训运动员覆盖率（%）
	≥95

	
	
	
	设立二线队伍的项目比例（%）
	≥8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年度重要一次比赛的金牌数（枚）
	≥40

	
	
	
	亚运会参赛成绩
	全国前三名

	
	
	
	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人数（人）
	≥80

	
	
	
	对体育强省建设工作的促进作用
	有效促进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训人员满意度（%）
	≥90


表1-3 竞技体育项目（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精心组织和承办国内外赛事，确保流程顺畅安全。
2.加强对各地市业务指导，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3.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举办系列赛事活动，培养后备人才。
4.完成全运会场馆项目建议书、研究报告编制及立项，制定并执行建设标准和运行设计标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5.支持第十五届全运会筹委会队伍建设，协助筹措经费、开展培训；制定落实筹备计划，与媒体合作宣传全运会。
6.完成筹委会办公场所租赁，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效率。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传报道次数（次）
	200

	
	
	
	在我省举办或承办的全国及以上赛事（项次）
	≥19

	
	
	
	项目数量
	≥8

	
	
	
	参赛运动员人数（人）
	≥10600

	
	
	
	现场观众人数（人）
	≥10000

	
	
	质量指标
	赛事人为事故发生数（起）
	0

	
	
	
	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数）
	≥2项

	
	
	
	重要比赛赛后信息收集进度
	赛后三十天时间内完成信息收集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
	进一步提升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体育国际化发展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建设，促进社会交流和融合。

	
	
	
	对体育强省建设工作的促进作用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加快广东体育强省建设。

	
	
	
	媒体报道次数（次）
	≥50

	
	
	可持续影响
	建设项目有效性
	长期有效

	
	
	服务对象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85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表1-4 竞技体育项目（运动队保障）绩效目标表
	绩效目标
	1.培训退役运动员，提高专业水平和就业能力。
2.开展二沙中心宿舍和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推进田径场、网球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3.完成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教学楼、食堂、宿舍维修，重竞技馆副馆项目结算。
4.船艇中心黄塘激流回旋项目竣工。
5.完成各基地零星小额维修项目，改善运动队训练和生活条件。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工程结算项目数量（个）
	≥5

	
	
	
	完成工程结算定案项目数量（个）
	≥3

	
	
	
	退役运动员培训次数（次）
	≥1

	
	
	
	完成各基地运动队改善设施条件的修改维修项目数量（个）
	≥9

	
	
	
	开工建设项目数量（个）
	≥2

	
	
	
	举办培训班次数
	≥1

	
	
	
	建设面积（平方米）
	田径场：二沙中心16438平方米（西1场7886平方米，东2场8552平方米）。室外网球场：二沙中心6880平方米

	
	
	
	完成项目实体移交数量（个）
	≥2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验收
	合格

	
	
	时效指标
	投入使用时间
	项目实施进度按《省体育局年度基建工作计划》进行

	
	
	成本指标
	项目结算金额
	符合《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运动员自主择业率（%）
	≥60

	
	
	
	运动队生活、训练条件
	有效改善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训运动员满意度（%）
	≥90

	
	
	
	退役运动员满意度（%）
	≥90


二、自评情况
（一）自评结论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竞技体育项目根据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的具体标准开展自评。绩效自评从过程、产出、效益三个维度，指标自评采取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评价方法，按各个政策任务拨付资金额权重（备战重大体育赛事68%、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11%、运动队保障项目21%）进行综合评价。经自评，“竞技体育项目”绩效指标得分为97.92分，自评等级为“优”。该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见表2-1所示。
表2-1 项目一级指标得分情况表
	一级指标
	分值
	备战重大体育赛事
	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
	运动队保障
项目
	综合得分

	过程
	20
	19.48
	14.46
	14.66
	17.92

	产出
	40
	40
	40
	40
	40

	效益
	40
	40
	40
	40
	40

	合计
	100
	99.48
	94.46
	94.66
	97.92


（二）专项资金使用绩效
1.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竞技体育项目下达资金总计52,829万元，我局年末申请收回2,000万元（十五运场馆维修改造项目），实际下达资金50,829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支出总计41,970.87万元，资金支出率82.57%。三个政策任务的支出率分别是：备战重大体育赛事95.68%、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53.86%、运动队保障项目55.54%，总支出率为82.57%。项目资金支出率没有达到100%的主要原因是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项目中，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到位时间较晚，影响支付；运动队保障项目中，二沙中心推进宿舍和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田径场、网球场建设，项目按施工计划执行，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款尚未需要支付。
2.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
（1）年度绩效总体目标完成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竞技体育项目年度绩效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各项年度预期总体目标已经全部完成。具体的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见表2-3所示。
表2-3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表
	政策
任务
	年度绩效总体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情况

	备战重大体育赛事
	1.提升备战管理，推进训练创新与科技赋能，积极参与国内外各类体育竞赛，切实提高训练备战水准。
	2023年，我省备战训练工作稳步推进，整体水平显著提升。明确备战目标任务和措施，以省直属训练中心为主体，地市、协会、俱乐部等为补充，构建备战架构。形成全运重点项目、重点队伍备战阵容，训练组织系统稳定，保持高水平。加强备战管理制度建设，制定相关文件。深入开展系统训练，强化体能和作风，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推进高水平训练平台建设，提升备战实力。我省在2023年度全国重要一次比赛中获得52枚金牌。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2024年2月在内蒙古举办），广东共有126名运动员参赛，在2023年先期举行的比赛项目中获得2枚金牌。
	完成

	
	2.全力以赴备战并参加第19届亚洲运动会（杭州），实现“保持领先优势，为国家、省份争光”的任务目标。
	19届亚洲运动会，我省共有93名运动员参加了27个大项33个分项78个小项的比赛，获得30枚金牌、17枚银牌、8枚铜牌，打破1项世界纪录、3项亚洲纪录和3项赛会纪录，参赛人数、项数和成绩均位居全国前列，顺利实现了“保持领先优势，为国、为省争光”的目标任务。
	完成

	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
	1.精心组织和承办国内外赛事，确保流程顺畅安全。
	2023年度完成群众体育赛事102项、省级青少年比赛65项次、大湾区系列赛74项、全国及以上赛事20项次。
	完成

	
	2.加强对各地市业务指导，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
	指导8个地市完成2023年全国及以上赛事的各项工作，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完成

	
	3.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协同发展，举办系列赛事活动，培养后备人才。
	开展大湾区系列赛16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发展，举办系列赛事，培养后备力量。
	完成

	
	4.完成全运会场馆项目建议书、研究报告编制及立项，制定并执行建设标准和运行设计标准，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扎实推进全运会省属场馆项目立项前期工作，高质量完成可研报告编制，积极联系代建、规划、水务、环保、交通等有关部门，统筹协调解决场馆建设有关问题，并认真组织开展《场馆建设要求》和《运行设计指南》编制工作。
按照“一馆一策，一馆一案”的工作要求，完成全省108个场馆数据库建档工作。广东体育馆及副馆等5个省属场馆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完成立项批复。制定十五运会广东赛区竞技体育项目技术标准文件。
	完成

	
	5.支持第十五届全运会筹委会队伍建设，协助筹措经费、开展培训；制定落实筹备计划，与媒体合作宣传全运会。
	印发《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和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广东赛区筹备工作总体方案》，成立第十五届全运会广东赛区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解决十五运会省执委会集中办公场所问题，选派41名干部参与执委会工作，初步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印发执委会章程、工作规则、会议制度等规章制度，初步构建制度体系。
与新华社合作搭建宣传平台，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合作制作电视媒体宣传片。与广东省记者协会合作，加强信息策划和传播，与平面媒体合作投放栏目，扩大全运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完成

	
	6.完成筹委会办公场所租赁，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效率。
	积极向国家体育总局请示汇报，畅通国家层面的沟通汇报机制。积极落实竞技体育项目布局，坚持“广东为主，港澳优先”，申请广东承办30个大项、350个小项的比赛，由广州承办开幕式、深圳承办闭幕式，开幕式在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
	完成

	运动队保障
	1.培训退役运动员，提高专业水平和就业能力。
	举办退役运动员转型中学教师资格培训班1次，发放170名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自主择业率84.58%，提高专业水平和就业能力。
	完成

	
	2.开展二沙中心宿舍和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推进田径场、网球场建设，完善基础设施。
	二沙宿舍楼新建工程按计划于2023年12月完成施工招标并于12月19日签订施工合同，完成场地移交和临时设施搭设；二沙中心室外管网及配套工程（含雨污分流）项目按计划于2023年12月14日完成施工招标并于12月签订施工合同；网球场建设项目于2023年11月开工；田径场项目正在招标中。
	完成65%

	
	3.完成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教学楼、食堂、宿舍维修，重竞技馆副馆项目结算。
	2023年12月完成黄村体育训练中心教学楼、食堂、宿舍维修，2023年6月16日完成重竞技馆副馆项目结算。
	完成

	
	4.船艇中心黄塘激流回旋项目竣工。
	2023年1月船艇中心黄塘激流回旋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完成

	
	5.完成各基地零星小额维修项目，改善运动队训练和生活条件。
	完成2023年度零星维修项目的采购、实施及工程结算，消除生产生活安全隐患，为运动队备战训练创造更好的训练生活设施条件。
	完成


（2）绩效产出、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竞技体育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良好，该项目各政策任务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见表2-4所示。项目各政策任务的指标分析见附件1。
表2-4 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
	政策任务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预期值
	完成值
	完成情况

	备战重大体育赛事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优势项目数量（个）
	≥19
	19
	完成

	
	
	
	引进高水平教练员人数（人）
	≥54
	80
	完成

	
	
	
	引进高水平运动员人数（人）
	≥64
	70
	完成

	
	
	
	引进专业运动领域复合团队专家数（人）
	≥50
	68
	完成

	
	
	
	依托社会力量申办和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项目数量
	≥10
	10
	完成

	
	
	
	参加国内比赛人次（人次）
	≥3400
	4957
	完成

	
	
	质量指标
	教练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95
	100
	完成

	
	
	
	运动员年度考核合格率（%）
	≥95
	100
	完成

	
	
	
	反兴奋剂培训运动员覆盖率（%）
	≥95
	100
	完成

	
	
	
	设立二线队伍的项目比例（%）
	≥80
	84.21
	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年度重要一次比赛的金牌数（枚）
	≥40
	52
	完成

	
	
	
	亚运会参赛成绩
	全国前三名
	全国前三名
	完成

	
	
	
	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人数（人）
	≥80
	128
	完成

	
	
	
	对体育强省建设工作的促进作用
	有效促进
	有效促进
	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受训人员满意度（%）
	≥90
	92.95
	完成

	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宣传报道次数（次）
	200
	298
	完成

	
	
	
	在我省举办或承办的全国及以上赛事（项次）
	≥19
	28
	完成

	
	
	
	项目数量（个）
	≥8
	8
	完成

	
	
	
	参赛运动员人数（人）
	≥10600
	10624
	完成

	
	
	
	现场观众人数（人）
	≥10000
	10000
	完成

	
	
	质量指标
	赛事人为事故发生数（起）
	0
	0
	完成

	
	
	
	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项）
	≥2
	8
	完成

	
	
	时效指标
	重要比赛赛后信息收集进度
	赛后三十天时间内完成信息收集
	赛后三十天时间内完成信息收集
	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提高公众对体育赛事的关注度
	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提升
	完成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体育国际化发展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建设，促进社会交流和融合。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建设，促进社会交流和融合。
	完成

	
	
	
	对体育强省建设工作的促进作用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加快广东体育强省建设。
	通过举办第十五届全运会，进一步加快广东体育强省建设。
	完成

	
	
	
	媒体报道次数（次）
	≥50
	61
	完成

	
	
	可持续影响
	建设项目有效性
	长期有效
	长期有效
	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运动员满意度（%）
	≥85
	95.1
	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85
	90.32
	完成

	运动队保障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工程结算项目数量（个）
	≥5
	7
	完成

	
	
	
	完成工程结算定案项目数量（个）
	≥3
	4
	完成

	
	
	
	退役运动员培训次数（次）
	≥1
	1
	完成

	
	
	
	完成各基地运动队改善设施条件的修改维修项目数量（个）
	≥9
	9
	完成

	
	
	
	开工建设项目数量（个）
	≥2
	3
	完成

	
	
	
	举办培训班次数（次）
	≥1
	1
	完成

	
	
	
	建设面积（平方米）
	田径场：二沙中心16438平方米（西1场7886平方米，东2场8552平方米）。室外网球场：二沙中心6880平方米
	按计划推进
	完成

	
	
	
	完成项目实体移交数量（个）
	≥2
	3
	完成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验收
	合格
	合格
	完成

	
	
	时效指标
	投入使用时间
	项目实施进度按《省体育局年度基建工作计划》进行
	项目实施进度按《省体育局年度基建工作计划》进行
	完成

	
	
	成本指标
	项目结算金额
	符合《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
	11161.79万元
	完成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运动员自主择业率（%）
	≥60
	84.58
	完成

	
	
	
	运动队生活、训练条件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完成

	
	
	服务对象满意度
	退役运动员满意度（%）
	≥90
	95.6
	完成

	
	
	
	受训运动员满意度（%）
	≥90
	92.38
	完成


3.专项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
（1）全力推进十五运周期备战工作，不断优化备战管理和保障体系；强化备战参赛工作，促进竞技实力有效提升，全面增强我省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是我省备战训练工作稳步推进，整体水平显著提升。进一步明确备战目标和措施，形成以省直属训练中心为主体，各地市、协会、俱乐部等为补充的备战架构。开展优势项目数量19个，重点项目和队伍备战阵容基本稳定，保持高水平训练。依托社会力量申办和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的项目数量10个。加强备战管理制度建设，推出《广东省体育局直属训练中心备战工作管理办法》等文件。深入开展系统训练，强化体能和作风，推进高水平训练平台建设，提升备战实力。
二是积极开展人才引进。引进70名高水平运动员、80名高水平教练员和73名专业运动领域复合团队专家。积极向国家队输送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截至2023年12月18日，我省有128名运动员、33名教练员和16名科医保障人员在国家队集训。
三是精心组织做好年度参赛工作。我省运动员分别获得世锦赛、世界杯等国际大赛30项次世界冠军和全国重要一次比赛52枚全运小项金牌，参加国内外大赛成绩均位居全国前列。杭州亚运会，我省共有93名运动员参加了27个大项33个分项78个小项的比赛，获得30枚金牌、17枚银牌、8枚铜牌，打破1项世界纪录、3项亚洲纪录和3项赛会纪录，参赛人数、项数和成绩均位居全国前列，顺利实现了“保持领先优势，为国、为省争光”的目标任务。
四是十四冬备战参赛工作取得显著成果。通过跨界选材、协会培养、国家队合作等方式，为冬季项目输送优秀后备人才。粤龙两省签订冰雪体育合作协议，加强交流合作，备战冬奥会、冬全运会等赛事。与黑龙江、吉林、陕西等省份签订运动员联合培养协议，共同培养优秀人才。与深圳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合作，增强备战实力。我省参加十四冬运动员126人。其中，广东女子冰球队在十四冬女子冰球公开组比赛中以全胜战绩夺冠，取得本届冬全运会首枚金牌。在十四冬雪橇项目团体接力赛和男子双人比赛中，广东健儿分别获得1金1银。
通过优化项目布局、完善备战管理体系、加强备战队伍建设、提高科学训练水平、优化备战保障体系等途径，有效促进了竞技实力的提升，在国内外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圆满完成目标任务，为广东体育强省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bookmark: _GoBack]（2）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体育赛事活动顺利开展，大力促进赛事消费。成功举办2023年度粤港澳系列赛事，在我省举办或承办的全国及以上赛事28项次，赛事活动丰富多彩，满足不同人群健身多元化需求，有效拉动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体育产业规模壮大，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2023年，我省体育产业规模持续领先，我省体育产业总规模、增加值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布局与结构不断优化，全省总体上呈现“一圈双核五带多点”体育产业布局。预计2023年广东省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300亿元，增速约13%，增加值超2300亿元，增速约9%，体育服务业占比实现跃升。
三是筹备十五运会，打造高水平体育盛会。首先，实体化运作筹备机构。成立广东赛区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解决办公场所问题，选派41名干部参与工作，初步进入实体化运作阶段，构建制度体系。其次，有序推进项目布局。向国家体育总局请示汇报，畅通沟通机制。落实竞技体育项目布局，申请广东承办30个大项、350个小项比赛，广州承办开幕式、深圳承办闭幕式。第三，加快场馆维修建设。完成全省108个场馆数据库建档工作，5个省属场馆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完成立项批复，制定技术标准文件。
（3）完善退役运动员保障工作，积极改善运动队训练、生活条件，为运动队提供有力保障
一是完善退役运动员保障工作。加强工作培训，举办退役运动员转型中学教师资格培训班1次，办理201名退役运动员退役手续，审核发放170名退役运动员自主择业经济补偿金，自主择业率84.58%，惠及退役运动员100%，推动我省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是积极改善运动队训练、生活条件。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广东省足球运动中心、广东省重竞技体育训练中心、广东省二沙体育训练中心、广东海上项目训练中心等6个训练基地的运动员宿舍和训练场地进行维修或升级改造，工程项目投入使用时间符合《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基本建设财务管理的实施办法》规定，年度零星维修项目全部完成，项目实施有效改善运动队训练比赛、生活设施条件，为各训练单位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三）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
资金支出率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是资助承办竞技类体育赛事项目中，部分转移支付资金到位时间较晚，未能及时支付项目所需的资金。运动队保障项目中，二沙中心推进宿舍和室外管网等配套工程、田径场、网球场建设，项目均按施工计划，按照合同约定，进度款暂不需要支付。
三、改进意见
提升预算执行管控水平。指导各直属单位、地市项目尽早提交资金申请，加强直属单位、地市主管部门与同级财政间的沟通协调，深入了解资金拨付过程中的难题及成因，共同探讨解决策略，确保项目依规按质完成，使专项资金使用实现高质高效，进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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